
玉溪市红塔区审计局

行政职权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类
拒绝拖延提供资料阻碍审计及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

行为处罚流程图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二、行政强制类

（一）封存被审单位有关资料、违规资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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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暂停拨付有关款项流程图















（三）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处理流程图






















   三、行政检查类流程图

   






















在审计（调查）时，审计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拒绝或者拖延提供审计资料、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被审计单位严重或重大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区审计局立案审批





审计组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审计组调查取证








移送有关部门





审计组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不予处罚








申请听证








不申请听证








无陈述申辩意见　








有陈述申辩意见　








组织听证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





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制作听证笔录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审计组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审计组结案（立卷归档）








在审计（调查）中，审计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有关资料，转移、隐匿违规资产








      审计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报告区审计局审查批准采取封存措施


（紧急情况下，审计组人员报经区审计局负责人口头批准，可以当场封存，再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违法情节较轻或制止有效的，不采取封存措施














违法情节严重或者制止无效的，采取封存措施














审计组通知当事人到场，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审计组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其封存的理由、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审计组人员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审计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封存通知书，报请区审计局负责人批准；需要冻结存款的，应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封存通知书











审计人员实施封存














向金融机构交付冻结通知书





对有关资料或者资产进行清点，开列封存清单，一式两份，审计人员和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双方各执一份





封存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区审计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封存期限届满，解除封存措施。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在审计（调查）中，审计组发现或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审计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报告区审计局审查批准采取通知暂停拨付或使用款项措施























制止有效的，不采取通知暂停拨付或使用款项措施














制止无效的，采取通知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暂停拨付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直接有关的款项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通知书，报请区审计局负责人批准

















审计组向财政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以及被审计单位送达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通知书






































审计组所在部门对违法事实、证据等进行审核、复核、审理






































作出处理决定或者作出解除暂停拨付或暂停使用决定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审计组对审计（调查）中发现的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的适当性、充分性，提出处理意见，写入审计组审计报告








以区审计局名义将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








审计组研究讨论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并作出说明，代拟审计机关审计报告、审计决定





审计组所在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复核、审理代拟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








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按照区审计局审批流程，报请局长签发








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








审计组所在部门3个月内，按照规定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决定情况








被审计单位完全执行了审计决定





被审单位不执行审计决定，责令限期执行。逾期仍不执行的








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区审计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区审计局根据法律规定、本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草案）












































报区委审计委员会批准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下达执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或审计实施方案开展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采取检查、调查、查询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记录；审核并确认审计目标是否实现






































审计现场结束后，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以区审计局名义将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所在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复核、审理审计组代拟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






























































按照区审计局审批流程报请局长签发



























































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出具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



























































对被审计单位所执行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建议



























































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审计移送处理书等















































对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向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报告送达之日起90天内，将审计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区审计局。审计组所在部门3个月内，跟踪检查审计整改情况。





对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处罚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应当处理处罚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